
阎发改审发〔2022〕40号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阎良区火化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西安市阎良区民政局：

你单位《关于阎良区火化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申请的函》（阎民函〔2022〕16号）收悉。经研究，同意建设阎良区火化设施建设项目。现将项目建议书批复如下：

一、项目地址：振兴街道办昌平村蒲北组（荆山公益墓园内）。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用地面积约4256平方米（6.384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框架结构火化中心一座及室外广场，购置火化机共 4 座（拣灰火化机 1 套、平板火化机 3 套）。其中火化中心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功能设置：大厅、接待室、家属等候区、男女洗手间、火化工休息室、更衣间、配电室、骨灰整理室、取灰室、遗体停放间、工具间、火化炉区、工具间、风机除尘室、设备间等。
三、建设周期：项目建设周期24个月。
四、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约1236.34万元，所需资金来源为争取上级资金及自筹。

请接文后，抓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尽快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委审批。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8月5日

项目代码：2207-610114-04-01-331061
抄送：市发改委，区政府办，区统计局，区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分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8月5日印发
西安市阎良区民政局

关于阎良区殡仪服务中心火化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申请的函
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新发展理念，围绕建设惠民、绿色、文明殡葬，满足人民群众殡葬需求，提升殡葬服务能力。根据《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民发〔2018〕5号）及《西安市民政局关于阎良区民政局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功能增加遗体火化设施请示的批复》（市民发〔2020〕74号）文件批复及区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审定通过，拟建设阎良区殡仪服务中心火化设施项目，着力完善阎良区殡仪服务设施。现申请项目具体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阎良区殡仪服务中心火化设施项目
2、 项目建设地点：阎良区荆山公益墓园内
三、项目建设单位：阎良区民政局
四、项目建设单位法人:王飞
五、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包括室外广场、建设火化中心一座，总用地面积：约4256平方米(6.384 亩)。火化中心为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约1000平方米，其中包括：大厅、接待室、家属等候区、男女洗手间、火化工休息室、更衣间、配电室、骨灰整理室、取灰室、遗体停放间、工具间、火化炉区、工具间、风机除尘室、设备间等；火化中心内设 火化机共 4 座（拣灰火化机 1 套、平板火化机 3 套），近年只设置拣灰火化机 1 套、平板火化机 1 套及烟气净化等设施。
六、总投资及资金来源：该项目总投资约1236.34万元，采取申请上级资金及单位自筹。
七、项目建设周期：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2年）
八、项目效益分析：项目建设是贯彻落实殡葬改革的需要，是阎良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项目区全面实行火葬，节约土地，优化环境，革除丧葬陋俗，减轻群众负担，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等，对推动阎良区惠民殡葬和绿色殡葬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同时，新冠疫情进入防控一级响应级别后，该项目能达到新冠肺炎遗体处置卫生防疫要求，也方便了群众疫情期间办理丧事不出区，遗体无需二次转运等程序。

妥否，请审批。

联系人：张飞              电话：81660388
西安市阎良区民政局

                          2020年7月26日
西安市阎良区民政局

阎良区殡仪服务中心火化设施建设

项目建议书

一、项目名称：阎良区殡仪服务中心火化设施项目
二、项目地址：阎良荆山公益墓园内

三、项目建设单位及法人：该项目建设单位：阎良区民政局，法人代表：王飞

四、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五、项目实施依据：西安市民政局关于阎良区民政局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功能增加遗体火化设施请示的批复（市民发〔2020〕74号）、区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区政府第10次专项问题会议纪要
六、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包括室外广场、火化中心一座，总用地面积：约4256平方米(6.384 亩)。火化中心为框架结构，建筑面积约 1000平方米，其中包括：大厅、接待室、家属等候区、男女洗手间、火化工休息室、更衣间、配电室、骨灰整理室、取灰室、遗体停放间、工具间、火化炉区、工具间、风机除尘室、设备间等设施，近年只设置拣灰火化机 1 套、平板火化机 1 套及烟气净化等设施。计划2023年1月启动建设，2024年12月竣工。
七、总投资及资金来源：该项目总投资约1236.34万，采取申请上级资金及单位自筹。
八、项目实施意义：项目实施是贯彻落实殡葬改革的需要，是阎良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项目区全面实行火葬，节约土地，优化环境，革除丧葬陋俗，减轻群众负担，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等，对推动阎良区惠民殡葬和绿色殡葬事业发展意义重大。
                  西安市阎良区民政局

                 2020年7月26日                                                                                                                                                                                           

